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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後偷開垃圾車肇事被罰 老爸憂子被執行含淚代繳 

   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新北分署強力執行酒(毒)駕裁罰案件，其中 1 位

義務人於凌晨酒後偷開環保公司之垃圾車，行至天母一帶，衝破住宅圍

牆，並撞及停放在巷弄兩旁之多部自用小客車，因酒測值超標，遭移送

法辦，並被裁處新臺幣(下同)10萬元罰鍰，其中 5萬 500元移送新北分

署執行，由其老爸在 5個月內分次代為繳清。 

    現年 32歲之卓姓男子，家住新北市五股區，於 109年 6月 8日晚間

在臺北市林森北路某酒吧飲酒，酒後於隔日凌晨 1時 40分許，在法務部

行政執行署臺北分署旁，趁司機在收取垃圾時，竊取其環保公司之垃圾

車疾駛而去，2時 30分許，行駛至中山北路 7段巷弄內，衝破住宅圍牆，

並撞及停放在巷弄兩旁之多部自用小客車，下車後坐在人行道上背靠鐵

絲網睡著，由員警到場處理，經當時多家媒體廣為報導。嗣義務人被送

往臺北榮民總醫院測試其血液所含酒精濃度值，超過刑法所定「不能安

全駕駛罪」之標準，除遭移送士林地檢署偵辦，於提起公訴後，經法院

判決有罪確定在案外，另遭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裁罰 10萬元，義務人

至裁決所分期繳納 4 萬 9,500 元後，未再按期繳納，餘欠 5 萬 500 元於

110年 12月間移送新北分署執行。 

    新北分署於 111年 1月間寄發傳繳通知書，限義務人於 2月 15日前

繳納，因屆期未繳納，在新北分署準備扣押義務人之薪資及銀行存款債

權之際，義務人之父親突然至新北分署向執行員表示，伊小孩不受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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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酒駕肇事造成財損人傷，尚在賠償中，伊願代義務人辦理分期繳納，

執行員請卓父先回去洽義務人提出委任書，再來辦理正式分期繳納，卓

父當日即先行代為繳納 1 萬元。事隔 1 個月，卓父又於 3 月底至新北分

署向執行員表示，義務人表示無意處理本件罰鍰，不願出具委任書，接

著眼眶泛紅，含淚表示，伊是鐵工，收入不豐，願幫小孩代繳罰鍰，希望

新北分署不要對義務人強制執行，以免影響其工作及信用。見卓父護子

心切，同為人父之執行員，深刻感受到其恨鐵不成鋼之心情，因不忍卓

父失望，承諾不會執行義務人之薪資及存款，由卓父每月繳納 1 萬元，

並與書記官共同安慰卓父。卓父嗣於 111年 6月 24日至新北分署繳納剩

餘罰鍰 1萬 500元，至此全數繳清。 

    新北分署呼籲民眾切勿酒(毒)駕，以免害人害己，又觸犯刑法，並

傷及荷包，萬一遭受裁罰，亦應自動繳納罰鍰或辦理分期繳納，以免遭

受強制執行，切勿輕忽新北分署對於酒(毒)駕案件持續強力執行之決心。              

  

  

 

 

 

←卓父(左)向執行員(右)

表達願代子分期繳納酒駕

罰鍰之意。


